附件3
深圳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基础条件审核表
基地名称：
	序号
	具体指标
	评价
（合格/不合格）
	备注
（不合格项简要说明）

	1
	运营机构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我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运营时间超过2年。
	
	

	2
	近三年内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记录；无未了结的法律、经济纠纷。
	
	

	3
	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基地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清晰，创业实体评估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完善。
	
	

	4
	拥有专业服务团队，专职孵化服务人员不少于3人，专（兼）职创业导师不少于5人。
	
	

	5
	引入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财务代账、融资担保、专利申请、技术创新、信息咨询、科技中介、成果转化、法律维权等事务代理服务。
	
	

	6
	提供工商、税务、社保、人才等“一站式”政务服务或者政务服务代理功能，协助入驻创业实体申请各类扶持资金、享受创业优惠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
	
	

	7
	定期举办创业沙龙、创业讲堂、项目路演等交流活动，促进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与创业项目对接。
	
	

	8
	场地产权清晰或租赁、委托管理关系明确，且场地作为孵化载体使用剩余期限不少于3年。
	
	

	9
	孵化场地集中，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内可以自主支配不少于15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场所，在孵创业实体可以使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75%以上。
	
	

	10
	提供公共服务场所、公共会议场所和后勤保障服务，配有相应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等基础配套设施，保证基地的持续、稳定运营。
	
	

	11
	公益性大学生创业孵化载体：
应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5年内毕业生。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25家或者80%以上在孵创业实体获得投融资。
市场化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30家，其中创业团队占比不高于50%；
近两年重点群体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年均不少于8家；
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年均带动就业不少于150人，其中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占比不低于10%。
	
	标注基地以何种类型申报，如为公益性类型申报，还需提供符合公益性载体定义证明材料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意见：
经核，该基地基础条件审核结果为 □合格  □不合格
（盖章）        
年     月     日    


